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动售药机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分局、各药品零售企业： 

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24小时用药需求，促进药品零售新模式的发展，使药品零售企

业开展自动售药机售药业务有据可依，我局制定了《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动售药机管

理规定（试行）》，经 2021 年 10月 28日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12月 3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动售药机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条 单体零售药店、药品零售连锁企业门店可以设置在店自动售药机。符合要求

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直营门店，可以设置离店自动售药机，每家门店设置的离店自动售药

机数量不多于 2个，设置地点应在该门店所在行政区域辖区范围内。 

第二条 自动售药机设置不作为行政许可事项，实行登记报告制度。 

药品零售企业设置自动售药机的，须提前向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以下资料： 

（一）三亚市药品零售企业设置自动售药机信息登记表（见附件）； 

（二）申请企业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三）自动售药机质量管理文件及设施、设备目录； 

（四）自动售药机药品管理人员身份证、学历证明及职称证书复印件； 

设置离店自动售药机的，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总部出具的该设置企业为直营门店的书面证明； 

（二）拟设置自动售药机场所使用权证明。 

第三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材料进行复核，符合设置条件和要求的，及时给

予登记。 

第四条 自动售药机只能销售非处方药，不得销售处方药、有特殊储存要求的药品、

有特殊或者专门管理要求（如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以及疫情防控等需要管控的药品。自

动售药机所售药品种类不得超过设置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 

第五条 自动售药机销售药品应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 

第六条 自动售药机设置企业须制定自动售药机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纳入企

业药品经营质量管理体系。 

第七条 自动售药机在室内设置的，须取得房屋或场所合法使用资格，在室外设置的，

须符合所在地城市管理或者相关场所管理者的管理要求。支持和鼓励社区周边和偏远地区、

城乡接合部的药品零售企业设置在店自动售药机提供夜间和应急售药等服务，支持和鼓励

直营连锁门店在 24小时便利店、宾馆、机场、车站等人员密集服务场所以及门店附近的

社区内外设置离店自动售药机提供夜间和应急售药等服务。 

第八条 自动售药机放置的场所，须避免阳光直射、雨淋等明显影响药品储存条件的

因素，须具备保证陈列药品质量的相应条件和措施。自动售药机放置地点须清洁卫生，不

得将自动售药机与有毒、有污染的物质设置在同一场所内，禁止露天放置自动售药机。 

第九条 自动售药机须采取全封闭式设计，须按照药品包装标示的温度要求储存药品，

机内湿度应控制在 35%-75%之间。外用、内服药须相对分开摆放。 

第十条 自动售药机须具备温湿度自动监测、显示和调控功能，发生断电、温湿度异

常等情况时，应当向消费者发出警示，自动锁定、暂停销售，并进行远程报警，由设置企

业及时进行处置。 

第十一条 自动售药机须能够打印销售小票（可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提供电子小票

或发票），票据内容涵盖设置自动售药机的药店名称、药品名称、购买日期、规格、批号、

价格、生产厂家（上市许可持有人）和数量等，并能够与设置企业计算机管理系统实时联

网，形成真实、完整、准确、可追溯的记录。离店自动售药机所有数据须汇集至负责管理

的门店，纳入门店数据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自动售药机销售甲类非处方药的，在店自动售药机须能够由执业药师当面

或通过视频连线等方式提供用药指导服务，离店自动售药机须能够由负责管理的门店或连

锁总部的执业药师通过视频连线等方式提供用药指导服务。无执业药师服务期间，自动售

药机须暂停销售甲类非处方药。 

第十三条 自动售药机设置企业对自动售药机所售药品质量和安全承担主体责任，并

确定专人履行自动售药机所售药品管理职责，定期对自动售药机所售药品进行填充、陈列

检查、养护、撤换等。销售甲类非处方药的，药品管理人员须具有药学或者医学、生物、

化学等相关专业学历或具有药学专业技术职称。 

第十四条 自动售药机及温湿度监测设备须定期维护、保养、检定，设备维护、保养、

检定、维修等工作可委托给其他专业企业。 

第十五条 自动售药机外部应当有设置企业的字号、LOGO 等明显识别标识，应当在显

著位置标示或在显示屏中展示设置企业名称、地址、联系电话、《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证

书图片或信息、服务公约以及投诉举报电话（12345）。同时应在显著位置提供报修联系

方式，以备出现机器故障等问题时消费者在第一时间寻求帮助。 

第十六条 自动售药机设置企业应当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加强从业人

员管理和培训。 

第十七条 药品零售企业设置自动售药机发生变更的或撤除自动售药机的，应向市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告。 

第十八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各分局负责辖区内自动售药机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执行期间上级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另有规定的，按上级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22年 1月 6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 1月 5日。 

 

 

 

 

附件 三亚市药品零售企业设置自动售药机信息登记表 

 


